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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推荐、表彰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和《卓

越绩效评价准则》国家标准（GB/T19580-2004），引导和鼓励

企业追求卓越，增强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市场竞争能力，中国质

量协会决定在全国开展推荐、表彰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

活动。为了规范推荐和表彰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“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”是授予学习

和实践卓越绩效模式，并在质量、经济、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突

出绩效企业的一种荣誉。 

第三条 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表彰活动是在

新形势下质量效益型活动的延续和发展。卓越绩效模式标准反

映了当今世界现代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，此项活动对于提升

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第四条 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推荐范围为：工

业（含国防工业）、农业（工厂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）、工程建

筑、交通运输、邮电通信及商业、贸易、旅游、金融、保险等

行业的国有、股份、集体、私营和中外合资及独资企业等中国

境内的所有企业。 

第五条 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由企业自愿申

报，经各地区、行业质协和中国质协各分会依据《卓越绩效评

价准则》国家标准（GB/T19580—2004）择优推荐，中国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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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，审核后确定表彰名单。 

第六条 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每年推荐表彰

一次，具体工作由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实施。 

第二章  推荐条件 

    第七条  被推荐企业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生

产及经营的企业，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一、积极学习和实践卓越绩效模式，并开展了自我评价（卓

越绩效模式自我评价表附后），而且根据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

国家标准（GB/T19580—2004）的要求，经营绩效突出，呈上

升趋势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； 

    二、认真贯彻实施 ISO9000 族标准，建立、实施并保持质

量管理体系，已获认证注册；对有强制性要求的产品已获认证

注册；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； 

    三、认真贯彻实施 ISO14000 族标准，建立、实施并保持

环境管理体系；企业三废治理达标； 

四、企业连续三年无重大质量、设备、伤亡、火灾和爆炸

事故（按行业规定）及重大用户投诉。 

第三章  推荐程序 

    第八条  推荐工作由各地区、各行业质协和中国质协各分

会负责实施。依据推荐条件，按名额分配要求，在本地区、本

行业积极学习和实践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中择优推荐。推荐数

量同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。 



 3 
 

    第九条  被推荐企业按照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GB/T19580

—2004 和填报要求，填写《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申

报表》和《卓越绩效模式自我评价表》，并附必要的证实性材

料，上报所在地区、行业质协和各分会。 

    第十条  各地区、行业质协和各分会根据《卓越绩效评价

准则》GB/T19580—2004，对上报企业材料进行确认后，确定

推荐企业，填写推荐意见，加盖公章，按要求将必备的材料报

中国质量协会。 

第十一条 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推荐、表彰的

日常工作由中国质量协会会员与现场工作部负责，对各地区、

行业质协和各分会推荐企业的材料组织进行审查，并提出审查

意见，报中国质量协会审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名

单。 

第四章  表彰与奖励 

第十二条  中国质协对经审定批准的企业授予年度“全国

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”荣誉称号，颁发奖牌 、证书。

荣誉称号当年有效，可连推连获。 

第十三条  连续三年获得“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

业”荣誉称号的企业，可授予“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

业特别奖”称号，有效期三年。三年期满后，需重新申请推荐。 

第十四条  中国质协在年度全国追求卓越大会上，授予表

彰企业奖牌、奖杯、证书和组织经验交流；并在全国媒体上公

布获荣誉称号的企业名单，扩大社会影响；同时在中国质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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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会员中推广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，引导更多企业学习和实践

卓越绩效模式。 

第十五条  受表彰企业可以在广告、媒体上进行宣传，并

注明获荣誉称号的时间。 

第十六条  建议企业对在争创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

进企业工作中,贡献突出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。 

第五章  纪  律 

第十七条  申报企业要坚持实事求是，不弄虚作假。违者

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，直至取消申报、获奖资格。 

    第十八条  各地区、行业质协和中国质协各分会在推荐工

作中严禁给企业增加负担，整个审定工作必须坚持秉公办事、

廉洁自律，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，直至撤销推荐资

格，必要时通报其主管部门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中国质量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